
济岱路附近环境实在是太差了

垃圾无人清理，尘土漫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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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俩幼师违规办班

被依法取缔辞退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韩宗民 楚黎静 ) 1 6

日，根据市民的举报，嘉
祥县教育和体育局取缔
了一家幼儿园代课老师
私自开办的暑期补习班。

近日，有市民向嘉祥
县教体局反应，嘉祥县马
集乡有两名幼儿园教师
在自家私自开办了补习
班，并招收学生进行有偿
家教。接到举报后，马集
乡教办迅速对该补习班
进行了清查。在清查过程
中发现，该补习班是由该
乡某幼儿园的两名代课
教师开办，并已经招收了
22名学生，每名学生收取
200元费用。为了杜绝这
类有偿家教现象，并规范
培训市场的秩序，保证学
生的暑期安全，马集乡教
办对该补习班进行取缔，
并将两名代课教师辞退
的同时，把收取的所有费
用，于16日下午全部如数
返还给学生家长。

为了规范教师教育
行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嘉祥县教体局还
组成专门的巡查小组，于
16日深入到城区各办班
地点，进行了一次暑期违

规办学清查治理专项行
动。对城区近20家补习班
进行了检查，对已经取得

《办班许可证》的补习班，
进行了严格地安全检查，
包括电力线路、消防设
施、周边交通等，向学生
提供餐饮的培训机构，也
着重检查了其饮食安全
问题。

除此之外，在本次行
动中，基础条件较好并基
本符合办班条件的补习
班，教体局也积极进行引
导，让其办理合法的办学
手续，从而给予学生更多
保障。而对于各种违法办
班的，则责令其立即关
门、退还收费，对拒不执
行者联合有关部门择期
强行取缔。

记者从嘉祥县教体
局获悉，今年暑假前夕，
教体局安排各乡镇教办，
统一要求各类学校的老
师签署承诺书，保证暑假
期间不进行有偿家教。在
该承诺书中，还明确规定
了在职教师一旦发现有
有偿家教行为，不仅本年
度师德考核不及格，并且
不允许下年度评优晋级。
而代课教师有此类行为
的，则一律辞退。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胡成博) 道路两侧到处

是垃圾堆，汽车快速经过，尘土、垃圾
随风飘扬，附近居民不敢开窗户、沿
街商户刚擦干净的桌子不到一小时
也落满一层灰。17日，记者跟随济宁
市卫生局爱卫办相关负责人到戴庄
医院附近的济岱路和周边村庄、农贸
市场暗访时看到，垃圾清理不及时、
道路尘土飞扬、沿街商户私乱搭建等
卫生问题非常严重。

17日上午9点多，济岱路东侧的一
家早点摊经营完生意后，老板正忙着
清洗碗筷，而离锅台不远处的一棵树
下堆满了垃圾，“这个路上没有垃圾
筐，每天的垃圾只能自己装好放在路

边，但清理很不及时。以前自己花钱
买的垃圾桶放在路边用了没两天就
丢了。”

与该早点摊相邻的一家中介店
铺内，正在拖地的吴女士对周边的环
境大倒苦水，“这条街上太脏了，拉煤
的车每天从这里经过，但路上的尘土
没有人清扫，久而久之便尘土飞扬，
每天擦好桌子和地，不到一小时就会
落上一层灰。下班的时候，鼻子眼里
一层灰。”吴女士说，这条街上平时只
见有人捡捡纸屑，但垃圾和路上的尘
土清理却很不及时，住在这附近的小
区也不敢开窗户。

在靠近岱庄医院的济岱路路段
两侧，沿街的水果摊和小餐馆几乎都

将自己的摊位摆上了街，两侧的垃圾
也吸引诸多苍蝇群舞。在南岱庄农贸
市场内，鸡蛋壳、塑料袋、菜叶等垃圾
满地，无人清扫。“在市场内经营按米
收管理费，但市场里从来没人清扫。
长期积累下来的垃圾和周边臭水沟
会传来阵阵臭味。”市场内一位经营
熟食的摊主说。

在戴庄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庄内，
一片树林旁堆满了垃圾，周边苍蝇群
舞，垃圾在太阳的直射下散发出阵阵
恶臭，不少从此经过的居民三步并两
步捂着鼻快速走过。

针对济岱路附近占道经营、垃圾
清理不及时等问题，爱卫办已经反馈
给相关部门，近期将责令其整改。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
(记者 王洪磊 通讯员

杨阳) 有的业主在小
区公共区域搭起了鸡舍，
不仅小区的环境卫生受
到了影响，而时常半夜鸣
叫的鸡也严重影响了居
民的休息和生活。17日，
济宁市综合执法局高新
区分局在接到群众举报
后，对山推履带厂宿舍内
违规搭建的鸡舍进行了
拆除。

17日上午，记者来到
济宁城区吴泰闸路附近
的山推履带厂宿舍看到，
在十三号楼和十四号楼
的四周，分布着约5座鸡
舍，每个鸡舍里大约有十
余只鸡，鸡舍所占的区域
皆为小区道路等公共区
域。所有的鸡舍基本上都

是由砖头、塑料网和遮雨
板简单搭建而成。几米外
就能闻到鸡舍里传出来
的阵阵臭味。

“在小区内养鸡，不
仅带来了苍蝇、蚊子和刺
鼻的臭味，影响了小区的
环境卫生，而且养的这些
鸡经常半夜鸣叫，严重影
响了我们的正常休息。”
14号楼的许多业主对这
些养鸡的住户早已满腹
怨言。

上午10点30分左右，
济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高新分局来到履带
厂宿舍进行拆除鸡舍。

“我们就养了那么几只
鸡，怎么是违规了？”养鸡
户们不断辩解，住户在家
关上窗户应该听不到鸡
叫声，不会影响到他们。

城管执法的队员在详细
讲解相关政策后，依法将
5座鸡舍全部拆除。

“养鸡的事虽小，但
是养鸡户的行为是将自
己的利益凌驾于全体住
户之上，为居民之间的融
洽关系带来不和谐的因
素。”济宁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高新区分局
河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
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
城市建成区内不得饲养
鸡、鸭、鹅、兔、羊、猪等家
禽家畜和食用鸽，而且几
日前执法队员就在小区
张贴了相关公告，要求养
鸡户自行清理，但是部分
养鸡户还是拒不执行，所
以由执法队员予以强行
拆除。

小区内养鸡，邻里满腹怨气
针对部分业主的违规行为，综合执法局依法予以拆除

一村庄内，垃圾无人清理、苍蝇满天飞。李倩 摄

执法队员正在拆除鸡舍。王洪磊 摄


	H07-PDF 版面

